
证券代码：300281        证券简称：金明精机        公告编号：2020-001 

广东金明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需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流通股协议转让过户手续。 

2、若交易各方未按照合同严格履行各自的义务，本交易是否能够最终完成

尚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化。 

一、 本次协议转让基本情况 

广东金明精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明精机”或“公司”）

获悉公司股东马镇鑫先生（以下简称“转让方”）于 2020年 1月 7 日

与股东广州万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宝集团”或“受让方”）

签署了《关于广东金明精机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

称“股份转让协议”或“协议”）。马镇鑫先生拟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 20,946,18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转让给万宝集

团。具体情况如下： 

二、 交易方基本情况 

1、转让方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国籍 在公司任职情况 

马镇鑫 男 4405021951******** 中国 -- 

2、受让方基本情况 

名称：广州万宝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中路 111号 7 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7243133873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周千定 

注册资本：135031.982026 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2000 年 08月 01日 

经营范围：通用设备制造业（具体经营项目请登录广州市商事主

体信息公示平台查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受让方股权结构情况： 

 

 

 

 

三、 股份转让协议的基本内容 

    1、协议签署主体 

甲方（转让方）：马镇鑫 

乙方（受让方）：广州万宝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人民政府 

广州万宝集团有限公司 

    

100% 



2、标的股票 

指甲方按照本协议约定转让予乙方的金明精机 20,946,180 股股

份，占金明精机总股本的 5.00%，全部为 A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转让价款及支付方式 

乙方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甲方所持金明精机 20,946,180 股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以及由此衍生的所有股东权益。甲方同意出售标的股票。

各方同意，乙方以 6.67 元/股的价格购买标的股票，购买价款总计

139,711,020.60 元。自本协议订立之日起至标的股票交割日期间，

金明精机发生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事项，标的股票因

上述事实新增股份一并过户予乙方，标的股票的转让总价款不变。 

乙方购买标的股票应向甲方支付的对价由乙方分二期向甲方支

付，分期支付具体如下： 

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价款 

70,000,000.00 元。 

标的股票交割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剩余价款。 

4、标的股份交割 

各方自本协议生效起 10 个交易日内，应当向深交所提交完备的

关于标的股票转让的申请材料，如因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监管政策

等非因本协议各方的原因无法按前述期限提交申请材料的，提交申请

材料的期限相应顺延。 

在深交所就标的股票转让出具《股份转让确认书》之日起的 10

个交易日内，各方应按照协议转让方式共同向结算公司申请将标的股



票登记至乙方名下的过户手续。如因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监管政策

等非因本协议各方的原因无法按前述期限提交申请材料的，提交申请

材料的期限相应顺延。 

标的股票交割完成且乙方付清全部款项后，基于标的股票的一切

权利义务由乙方享有或承担。 

乙方应于 2020 年 3月 31 日之前办理完成标的股票交割手续，甲

方予以配合。届时未能完成标的股票交割手续的，则按照甲方与乙方

子公司广州万宝长睿投资有限公司于 2019年【6】月【28】日签署的

《关于放弃使表决权的协议》第四条约定执行。 

5、期间损益：各方同意并确认，本协议签署日至标的股票交割

日期间金明精机增加（减少）的净资产由乙方按照标的股票交割日后

持有金明精机的股权比例享有和承担。 

6、协议生效时间及条件 

本协议经甲方签字摁手印、乙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

盖公章后成立，经乙方内部决策程序(含取得上级监管机构的同意意

见)批准后生效。 

注：协议条款中对违约责任、双方应履行的保证与承诺、保密、

协议解除与变更、其他事项等具体内容做了明确约定。 

四、 本次协议转让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协议转让前，万宝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35,921,797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8.57%，万宝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广州万宝长睿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万宝长睿”）持有公司股份 57,702,344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13.77%，万宝集团及万宝长睿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93,624,14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35%。 

本次协议转让后，万宝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56,867,977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13.57%，万宝集团及万宝长睿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14,570,32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7.35%。万宝长睿仍为上市公司的

控股股东，广州市人民政府仍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公司实际控

制人未发生变化。 

本次协议转让前后，双方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金明精机股份、拥

有金明精机表决权的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协议转让前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拥有表决权股数（股） 
拥有表决权比

例 

马镇鑫 91,522,407  21.85% 44,024,375 10.51% 

余素琴 10,170,844 2.43% 10,170,844 2.43% 

马佳圳 18,446,131 4.40% 18,446,131 4.40% 

马镇鑫及

其 

一致行动

人合计 

120,139,382 28.68% 72,641,350 17.34% 

万宝长睿 57,702,344 13.77% 57,702,344 13.77% 

万宝集团 35,921,797 8.57% 35,921,797 8.57% 

万宝长睿

及其 

一致行动

人合计 

93,624,141 22.35% 93,624,141 22.35% 

股东名称 

本次协议转让后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拥有表决权股数（股） 
拥有表决权比

例 

马镇鑫 70,576,227  16.85% 23,078,195 5.51% 

余素琴 10,170,844 2.43% 10,170,844 2.43% 

马佳圳 18,446,131 4.40% 18,446,131 4.40% 

马镇鑫及

其 
120,139,382 23.68% 51,695,170 12.34% 



一致行动

人合计 

万宝长睿 57,702,344 13.77% 57,702,344 13.77% 

万宝集团 56,867,977 13.57% 56,867,977 13.57% 

万宝长睿

及其 

一致行动

人合计 

114,570,321 27.35% 114,570,321 27.35% 

五、 股份转让方曾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1、2011年 12 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马镇鑫先生承诺：（1）

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所持有的

该等股份。（2）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同时考虑到未来可能适

时存在的股份增持行为，自愿追加承诺延长其所持公司股票的限售期。

所持有的全部金明精机股份（含应于 2014年 12 月 29 日上市的有限

售条件股）继续延长锁定至 2015 年 12月 29 日，即于 2015 年 12 月

29 日前不减持所持的金明精机股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承诺已

履行完毕，不存在违反该承诺的情形。 

2、2011年 12 月，为避免今后与公司之间可能出现的同业竞争，

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和保证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马镇鑫先生已

出具了《关于与广东金明精机股份有限公司避免和消除同业竞争的承

诺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马镇鑫先生严格遵守并履行上述承诺，

不存在违反该承诺的情形。 

六、 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需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



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流通股协

议转让过户手续。 

2、交易各方能否按合同严格履行各自义务、本交易是否能够最

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本次协议转让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也不存在因本

次协议转让而违反尚在履行的承诺的情形。 

4、公司将积极跟进本次协议转让事宜的进展情况，严格遵守相

关法律法规及交易所规则，及时、准确、完整地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

务。 

七、 备查文件 

1、《关于广东金明精机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金明精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七日  


	特此公告。
	广东金明精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